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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務處

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更換行動處的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更換行動處的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更換行動處的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更換行動處的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

請各委員批准開立為數 9 億 8 ,80 0 萬元的新承擔

額，以便更換香港警務處行動處的指揮及控制通訊

系統。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巡邏警員現時使用的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 (下稱「第二代通訊系

統」 )，使用年限到 2004 年便告屆滿。若未能及時更換新系統，警隊

前線行動的能力便會大受影響。此外，現時使用的第二代通訊系統亦

未能與交通部、警察機動部隊和衝鋒隊的無線電系統結合使用，影響

前線人員聯合行動的效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警務處處長建議購置新的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取代警隊行動處

前線人員 (包括巡邏警員，以及交通部、警察機動部隊和衝鋒隊人員 )

現時使用的系統。保安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3 . 現有的第二代通訊系統是在 19 90 年開始使用。該系統包括綜合

無線電通訊系統 (一般稱為無線電巡邏通話系統 )、 9 99 緊急求救電話

分系統和第二代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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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第二代通訊系統的設備，使用年限到 2 004 年便告屆滿。這些設

備，特別是對講機和轉發器已日漸老化，發生故障的次數日趨頻密。

另外，無線電巡邏通話系統的維修保養費用也日增。此外，由於第二

代通訊系統現時所用的技術為某供應商獨家擁有，警方別無選擇，只

得繼續向同一生產商購買系統所需的設備或僱用所需的服務。警隊在

補充無線電巡邏通話系統的零件方面也日益困難，因為現時使用的對

講機在 19 97 年已停產。根據供應商會一直供應零件至 2 0 02 年這點，

以及系統過往的維修保養記錄，警方推算現有系統的使用只能維持到

2 0 04 年。

5 . 此外，隨 本港人口在地區分布方面有變動，加上市民對警隊服

務質素的要求日高，第二代通訊系統已不能充分配合警隊現時在行動

上的需要。該系統的主要缺點如下－

( a ) 現有無線電巡邏通 話系統的基本設施已因接收轉發器和

星接收器所傳送的話音而不勝負荷，實無法接收新增轉發器

的信號。一旦發生重大事故，通話的次數驟增，回應時間便

會受到影響；

( b ) 由於無線電巡邏通 話系統基本設施所用的模擬技術只能提

供有限波段，以致未能傳送數據和影像以協助巡邏警員和總

區指揮及控制中心人員的工作；

( c ) 現有的第二代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以文字為本，並無提供圖

像用戶界面。系統以指令方式操作界面，使用者必須熟悉有

關指令的代碼和語法，故在使用上並不方便。現有系統亦不

能提供雙語處理功能，不能輸入中文名稱。此外，系統不能

接達警察通用資訊系統，故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難以直接與

各分區警署交換事故的資料和統計數據；

( d ) 現有的第二代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並無數據加密功能，有被

外人盜取資料的危險；

( e ) 現有的 99 9 緊急求救電話分系統接駁至三個總區指揮及控制

中心所在大樓的專用電話交換系統。要提升或增強分系統的

功能，便須一併更改整個專用電話交換系統，以致所需的費

用高昂，而有關工作亦相當困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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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第二代通訊系統是在八十年代末期設計的，其無線電覆蓋範

圍並未遍及全港各處。供系統擴充用的 3 0%備用通訊能力，

已隨 把天水圍、馬鞍山和將軍澳等發展中或剛完成發展的

新市鎮納入系統的覆蓋範圍而用盡。系統的無線電覆蓋範圍

不能再擴大，以致一些新發展的地區，可能成為現有系統不

能覆蓋的盲點。

6 . 目前，由於巡邏警員、交通部、警察機動部隊和衝鋒隊各自使用

本身的無線電系統，因此不能以同一部對講機互相通訊。在聯合行動

中，警務人員須攜帶超過一部對講機，從行動的角度看，這個做法並

不理想。

7 . 警方已全面研究警員在行動上的需要，並建議以新的數碼指揮及

控制通訊系統 (下稱「第三代通訊系統」 )取代第二代通訊系統。新系

統更能配合警隊目前和日後行動上的需要，其主要特點如下－

( a ) 系統的數碼無線電和電腦基本設施採用認許的公開標準，而

且可予擴充。有關的設備，如對講機，不再是專有產品，因

此可在市面上購置。此外，採用新系統後，日後無須重大改

動基本設施便可以 漸進方式發展和增強系統的特有和其他

功能，長遠來說更具成本效益；

( b ) 系統的無線電覆蓋範圍更為廣泛，警隊行動所及的所有地區

均包括在內；

( c ) 系統為巡邏警員，以及交通部、警察機動部隊和衝鋒隊人員

提供共同使用和綜合的通訊平台；

( d ) 系統具有足夠的防干擾高速數據頻道，能夠傳送話音、數據

和影像。警車和警輪上也會裝設流動數據終端機 (一種流動

電腦應用設施 )，以同時提供話音和數據通訊功能。如顧問

研究提出建議，警方亦可能會為巡邏警員提供這種流動電腦

應用設施；

( e ) 系統的新數碼傳輸平台可以大大加強保安程度，防止竊聽／

盜取資料和擅自接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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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系統會安裝一個地域資訊系統，這個資訊系統具備電子地圖

和事故位置資料分析功能，有助警方迅速從電子地圖找出案

發地點和事故現場的位置；

( g ) 系統還有一個自動顯示車輛位置系統，這個顯示系統與現有

的全球定位系統和新的地域資訊系統結合後，可在電子地圖

上顯示警車和警輪的位置；

( h ) 新的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以視窗運行，使用者無須以特定的

指令代碼和語法輸入資料，在使用上更為方便；以及

( i ) 如某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接獲的 99 9 求救電話突然激增，新

的 99 9 緊急求救電話分系統可以自動把部分來電轉駁至中心

的其他組別或其餘兩個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這樣既可善用

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的現有資源，也可縮短回應緊急求救電

話的時間。此外，新的 99 9 緊急求救電話分系統會有本身的

專用電話交換系統，日後增強系統功能會更為容易，而所需

的費用亦較低。

8 . 第三代通訊系統可進一步改善警隊為市民提供的服務，詳情如

下－

( a ) 裝設流動電腦應用設施後，巡邏車輛和警輪上的人員如有工

作需要並獲正式授權，可直接接達多個資訊系統，例如第二

代警務處姓名索引電腦系統 (追查「通緝或失蹤人士」資料 )、

運輸署的車輛牌照及駕駛執照綜合資料電腦系統 (追查失車

資料 )，以及通用資訊系統 (把市民舉報的罪案存檔 )。這項設

施可大大促進通訊系統的使用和效率，同時亦可提高警隊的

服務質素。舉例來說，警員在截查身分證時，可直接透過警

車上的流動數據終端機查核資料，而無須總區指揮及控制中

心的操作人員查核資料。查核工作平均所需時間預計可縮短

1 0 至 1 5 秒 (由第二代通訊系統的 30 秒縮短至第三代通訊系

統的 15 至 2 0 秒 )。這樣，可以騰出更多無線電頻道和操作

人員處理更重要的話音通訊和其他緊急工作。裝設這項設施

後，警車和警輪可 用作流動報案中心，而市民亦可當場報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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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新的 99 9 緊急求救電話分系統有助警隊在 9 99 緊急求救電話

突然激增時更迅速作出回應，所需時間可縮短一半；以及

( c ) 擬裝設的通訊系統有助資源調配工作，從而加強警隊防止和

偵查罪案的能力。舉例來說，新系統為巡邏警員，以及交通

部、警察機動部隊和衝鋒隊人員提供綜合通訊系統，一方面

讓這些前線人員可互相通訊，另一方面有助在大型行動中調

動資源。此外，設置自動顯示車輛位置系統和地域資訊系統

後，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可透過電子地圖，得悉所有警車和

警輪的位置，不單止可更靈活和有效率地調配資源，還可更

迅速地對事故作出適當的處理。

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費用非經常費用非經常費用非經常費用

9 . 警務處處長經參考警隊現時所用的無線電通話系統和近期標書

的 報 價 後 ， 預 計 擬 裝 設 的 第 三 代 通 訊 系 統 所 需 的 非 經 常 費 用 為

9 億 8 , 80 0 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a ) 指揮控制和網絡管理分系統 1 0 0 . 0

( b ) 無線電轉發器分系統 7 4 .0

( c ) 主幹無線電轉接分系統 3 0 .0

( d ) 具備加密功能的用戶無線電對講機 3 6 0 . 0

( e ) 9 9 9 緊急求救電話分系統 1 5 .0

( f ) 自動顯示車輛位置系統和地域資訊系統 6 6 .5

( g ) 新的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 7 8 .0

( h ) 流動電腦應用分系統 6 8 .5

( i ) 計劃管理

(聘用合約人員 )

4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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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j ) 顧問研究 1 0 .0

( k ) 支援服務

(包括場地準備工程、安裝設備、訓練人員

和擬備文件 )

4 4 .0

( l ) 首年的維修保養工作、設備測試工作和零

件

5 8 .0

( m ) 無線電頻譜的牌照費和租用線路的費用 1 5 .0

( n ) 應急費用 2 0 .6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88 .0

1 0 . 關於第 9 段 ( a )項，預計所需的 1 億元是用以購置兩個總區指揮及

控制中心的兩部數碼交換開關器 (一部供三個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共

用，另一部作後備用途 )；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和三個總區指揮及控

制中心的 12 0 台調度員終端機和控制台家具；三個總區指揮及控制中

心的九部話音記錄儀 (錄音機 )；互聯網制式路由器的三部信息／數據

轉換伺服器；三個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用以展示流動數據的牆上顯示

屏；新的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無線電界面網間連接器；山上無線電

台和主要地點無線電設備的遙距狀態監察儀器；不間斷電源供應器；

以及無線電網絡管理系統和終端機。

11 . 關於第 9 段 (b )項，預計所需的 7 , 40 0 萬元是用以購置數碼無線電

轉發器和天線設備，這些轉發器和天線設備會安裝在山上無線電台和

政府建築物。整個分系統由 80 個基站共 1 75 套通訊設備 ( 7 ,200 萬元 )

組成，每個基站均設有兩組電源供應器 ( 200 萬元 )。維港兩岸的市區

地方會設置 15 個基站，各有三套通訊設備，而其餘的 6 5 個基站則各

需兩套通訊設備。

1 2 . 關於第 9 段 ( c )項，預計所需的 3 ,0 00 萬元是用以設置三個 1 5 千

兆赫數碼微波後備／分流無線電主環，連通山上無線電台、各基站和

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各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以及連通主環與區行

動室的 10 至 1 5 條微波鏈。分系統亦可作為專用無線電備用系統，供

各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的租用線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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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關 於 第 9 段 (d )項 ， 預 計 所 需 的 3 億 6 , 000 萬 元 是 用 以 購 置

1 0  5 00 部 便 攜 式 加 密 無 線 電 對 講 機 ， 供 約 2 4  0 00 名 人 員 使 用

( 3 億 4 00 萬元 )； 1  500 部汽車用加密無線電對講機 ( 4 , 60 0 萬元 )和

6 8 間警署各三個無線電對講機存放架 ( 20 0 萬元 )； 6 8 部電池調節器

( 1 00 萬元 )；68 0 部多組電池充電器 ( 5 00 萬元 )；以及為 18 個區行動室

購置 18 個加密鍵控器和加密程式工作站 ( 200 萬元 )。

1 4 . 關於第 9 段 ( e )項，預計所需的 1 ,5 00 萬元是用以購置新的緊急求

救電話分系統，以處理 99 9 求救電話。分系統包括每個總區指揮及控

制中心的 99 9 專用電話交換機和有七個供接線生／監督人員使用，附

設電腦電話綜合終端機的工作間；為接聽由 9 99 報案中心轉駁的過量

來電而增設 10 個接線生的工作間；把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過量的 9 9 9

來電轉駁到同一控制中心其他控制台接線生的設施；把總區指揮及控

制中心過量的 99 9 來電轉駁到另一特定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的設施；

9 9 9 網絡管理系統；為三個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的專用電話交換機裝

置的三個不間斷電源供應器；以及連通地域資訊系統的界面網間連接

器。此外，這筆費用也會用以支付安裝設備、進行廠內驗收測試、訓

練人員和擬備文件的費用。

1 5 . 關於第 9 段 ( f )項，預計所需的 6 ,6 50 萬元是用以購置多項設備，

計有 50 0個全球定位 星接收器 (包括在警車內安裝儀器 ) ( 2 50萬元 )；

自動顯示車輛位置系統和地域資訊系統的硬件和軟件 ( 3 , 00 0 萬元 )；四

組高速局部區域網絡，用以傳輸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和三個總區指揮

及控制中心自動顯示車輛位置系統和地域資訊系統的數據 (400 萬元 )；以

及 10 0 台地域資訊系統終端機連軟件 ( 3 ,0 00 萬元 )。

1 6 . 關於第 9 段 ( g )項，預計所需的 7 , 80 0 萬元是用以購置兩個彈性伺

服器 (2 ,0 00 萬元 )、兩套電腦輔助調度軟件 ( 1 ,20 0 萬元 )、各總區指揮

及控制中心的 30 0 個電腦輔助調度工作站 ( 3 ,0 0 0 萬元 )，以及支付把系

統連通其他系統 (例如第二代警務處姓名索引電腦系統 )的相關系統連

接／工程服務費用 (1 ,6 00 萬元 )。

1 7 . 關於第 9 段 (h )項，預計所需的 6 , 85 0 萬元是用以為巡邏車和警輪

購置並安裝 50 0 部便攜式電腦 (3 ,5 00 萬元 )； 5 00 部無線數據調解器

( 6 00 萬元 )； 50 0 套客戶軟件 ( 75 0 萬元 )；以及無線局部區域網絡網間

連接器、防火牆伺服器和應用伺服器的硬件和軟件 ( 2 , 00 0 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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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關於第 9 段 ( i )項，預計所需的 4 , 8 40 萬元是用以聘用合約人員，

包括高級電訊工程師 54 個人工作月、電訊工程師 1 62 個人工作月、

高級計劃經理 60 個人工作月、計劃經理 1 08 個人工作月、系統分析

員 16 8 個人工作月和程式編製員 1 6 8 個人工作月。這些合約人員會為

新通訊系統進行詳細規劃工作和實施推行計劃。

1 9 . 關於第 9 段 ( j )項，預計所需的 1 , 00 0 萬元是用以進行顧問研究，

包括購置設備以進行試驗；研究巡邏警員使用流動電腦應用設施的構

思是否可行和符合成本效益；就最能配合行動上的需要的設備提供意

見 ； 以 及 進 行 試 驗 計 劃 (即 上 文 第 7 段 ( d )項 所述 工 作 )。 研 究會 在

2 0 01 年年初完成。

2 0 . 關於第 9 段 (k )項，預計所需的 4 , 40 0 萬元是用以支付支援服務的

費用，包括安裝第 9 段 ( a )至 ( c )項所述指揮控制和網絡管理分系統、無

線電轉發器分系統和主幹無線電轉接分系統的設備 ( 2 , 43 0 萬元 )；為

8 0 個基站 (包括十個山上無線電台 )進行場地準備工程，以及為總區指

揮及控制中心進行準備工程 (1 ,0 80 萬元 )。這筆費用也會用以支付訓練

人員和擬備文件 (8 40 萬元 )，評審標書和進行廠內驗收測試 ( 5 0 萬元 )

的費用。

2 1 . 關於第 9 段 ( l )項，預計所需的 5 , 80 0 萬元是用以提供即場更換的

組件、屬消耗品的組件，以及特定專用和一般的測試設備。這個開支

項目的預算費用是按第 9 段 ( a )至 ( e )項所述系統和設備所需費用總額

的 10 %計算。

2 2 . 關於第 9 段 (m )項，預計所需的 1 , 50 0 萬元是用以支付無線電頻譜

的牌照費和向公共網絡經營者租用線路的首年費用，其中包括轉發器

和主幹無線電轉接頻率的無線電頻譜費用 ( 60 萬元 )、用戶無線電牌照

費 (3 40 萬元 )、租 用線路的安裝費 ( 40 萬元 )和租用線路每年的費用

( 1 ,0 60 萬元 )。

2 3 . 關於第 9 段 (n )項，預計所需的 2 , 06 0 萬元是為第 9 段 ( a )至 ( h )項

開支項目預留的 2 . 6 %應急費用。



FCR(1999 -2000)71 第第第第 9頁頁頁頁

2 4 . 預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 0 00 -0 1 1 6 .4

2 0 01 -0 2 1 4 .0

2 0 02 -0 3 2 5 6 . 3

2 0 03 -0 4 3 1 5 . 4

2 0 04 -0 5 3 0 3 . 3

2 0 05 -0 6 8 2 .6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88 .0

經常費用經常費用經常費用經常費用

2 5 . 預計擬裝設的系統會引致每年的經常費用增加 4 ,74 7 , 00 0 元，分

項數字如下－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 a ) 擬裝設系統的經常費用

( i ) 系統的維修保養和零件 1 4 ,5 00

( i i ) 租用線路的費用 1 0 ,6 32

( i i i ) 無線電頻譜牌照費 4 , 00 0

( i v ) 電腦設備的維修保養 2 7 ,6 15

小計 5 6 ,7 47

減去

( b ) 現有系統的經常費用 ( 5 2 , 00 0 )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4 ,747

2 6 . 關於第 25 段 ( a ) ( i )項，預計所需的 1 , 4 50 萬元為擬裝設的無線電

巡邏通話系統每年維修保養支援服務的開支。這個系統的使用期估計

為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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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關於第 25 段 ( a ) ( i i )項，預計所需的 1 , 06 0 萬元為租用連接總區指

揮及控制中心與主要山上無線電台的高速數據線路的費用。

2 8 . 關於第 25 段 ( a ) ( i i i )項，預計所需的 4 00 萬元為無線電頻譜的牌

照費。

2 9 . 關於第 25 段 ( a ) ( i v )項，預計所需的 2 , 76 0 萬元為外判自動顯示車

輛位置系統、地域資訊系統和流動電腦應用分系統新增電腦設備各硬

件和軟件的維修保養服務的費用。

3 0 . 關於第 25 段 ( b )項，有關費用為現有系統 (包括第二代通訊系統和

交通部、警察機動部隊和衝鋒隊現時所用的無線電系統 )每年的經常

維修保養費用。

推行計劃推行計劃推行計劃推行計劃

3 1 . 警務處處長計劃按照下列時間表裝設擬議系統－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預定日期預定日期預定日期預定日期

( a ) 系統設計 2 0 00 年 4 月至 2 00 1 年 7 月

( b ) 招標和批出合約 2 0 01 年 8 月至 2 00 2 年 4 月

( c ) 交付設備、安裝工作、驗收

測試和訓練工作

2 0 02 年 5 月至 2 00 3 年 12 月

( d ) 系 統 試 行 運 作 和 分 期 投 入

服務

2 0 04 年 1 月至 1 2 月

曾考慮的其他建議曾考慮的其他建議曾考慮的其他建議曾考慮的其他建議

3 2 . 除更換整個系統外，別無其他實際可行或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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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3 3 . 現有的第二代通訊系統包括無線電巡邏通話系統、 9 99 緊急求救

電話分系統和第二代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裝設第二代通訊系統的費

用總額約為 4億 1 , 00 0萬元。第二代指揮及控制電腦系統的主要功能，

是提供綜合的電腦化指揮和控制設施，以配合無線電巡邏通話網絡和

9 9 9 緊急求救服務。警隊的三個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均設有終端機，

可以支援主管人員處理並調動資源往事發現場。各間警署亦設有終端

機，以便就分區發生的事故尋找線索和採取跟進行動。凡透過 9 9 9 或

在警署向警方呈報的事故，所有資料均會輸入第二代指揮及控制電腦

系統，由該系統核實事發地點，然後自動把資料傳送到有關的分區控

制台，以便在有需要時調配資源處理。該系統所提供電腦服務的應用

範圍包括日常的警務工作、內部保安，以至處理重大事故。由於第二

代指揮及控制系統連通第二代警務處姓名索引電腦系統，故亦可以提

供有關「通緝或失蹤人士」和可疑車輛的資料，以支援警方的街頭「截

查」行動。

34 . 我們在 20 00 年 1 月 28 日就上述建議諮詢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該委員會基於保安理由和警隊的工作需要，贊同有需要安裝新的

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不過，委員會要求當局就有關的預算費用提供

詳細資料。其後，我們把有關補充資料 (即上文第 9 至 3 0 段所載資料 )

提交該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安局

2 0 00 年 3 月


